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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26年5月21日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 5月 21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 5月 21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26年5月21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浙江省台州市三门县海润街道旗海路55号元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元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王文杰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25年修订)》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表决的现场股东和网络投票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下同）共计81人，代表股份

53,590,14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78,400,000股）的比例为68.3548%。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自然人股
东4人，非自然人股东代表1人，代表公司股份53,468,83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8.2000%。参加网络
投票的股东共76人，代表股份121,30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1547%。

参加本次股东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出席的总体情况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
共79人，代表股份126,50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1614%。

8、公司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的林慧律师和汤明亮律师出席了本次股
东会。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按照议程审议，形成表决结果如

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53,554,64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38%；反对 34,8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49%；弃权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91,0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9379%；反对3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5088%；弃权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33%。

本议案获得超过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会上作了2025年度述职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 53,546,44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85%；反对 43,0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2%；弃权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82,8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4559%；反对4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9908%；弃权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33%。

本议案获得超过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53,546,44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85%；反对 43,0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2%；弃权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82,8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4559%；反对4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9908%；弃权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33%。

本议案获得超过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53,545,54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68%；反对 43,0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2%；弃权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81,9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4.7445%；反对 4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9908%；弃权 1,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648%。

本议案获得超过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通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确认2025年度董事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该议案关联股东王文杰先生（实际控制人）、宁波星腾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王文杰先生

控制的持股平台），对该项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数共计53,463,636股。
总表决情况：同意 78,60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2.1359%；反对 46,80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9946%；弃权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69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78,6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62.1359%；反对4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9946%；弃权1,
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695%。

本议案获得超过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53,540,44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73%；反对 43,0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2%；弃权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76,8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7130%；反对 4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9908%；弃权 6,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962%。

本议案获得超过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通过。
（七）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53,550,54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61%；反对 36,1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4%；弃权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86,9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8.6969%；反对 3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5364%；弃权 3,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667%。

本议案获得超过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通过。
（八）逐项审议通过《关于新增、修订部分制度的议案》
1、审议通过《董事与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同意 53,540,44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73%；反对 46,3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4%；弃权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76,8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7130%；反对 4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5993%；弃权 3,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876%。

本议案获得超过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通过。
2、审议通过《股东会网络投票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同意 53,553,34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13%；反对 34,8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49%；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89,7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9102%；反对 3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5088%；弃权 2,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810%。

本议案获得超过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通过。
（九）审议通过《关于未来三年（2026年—2028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53,554,64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38%；反对 34,8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49%；弃权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91,0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9379%；反对3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5088%；弃权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33%。

本议案获得超过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通过。
（十）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53,545,94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75%；反对 43,0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2%；弃权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82,3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0607%；反对 4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9908%；弃权 1,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86%。

本议案获得超过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通过。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授权董事会制定2026年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53,554,24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30%；反对 34,8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49%；弃权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90,6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6217%；反对 3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5088%；弃权 1,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695%。

本议案获得超过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林慧、汤明亮
（三）结论性意见：元创股份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元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元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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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外汇衍生品套期保值交易业务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交易目的：为防范和降低汇率波动给公司经营带来的风险，增强财务稳健性，元创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开展外汇衍生品套期保值交易业务。
2、交易品种及交易工具：包括但不限于远期结售汇、期权、互换、掉期等产品或上述产品的组

合。衍生品的基础标的包括汇率、利率、货币等其他标的。
3、交易对手：经国家外汇管理局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具有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经营资格的商

业银行。
4、交易金额及期限：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开展额度不超过8,000万美元（其他外币全部折算为美

元）的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预计动用的交易保证金和权利金上限（包括为交易而提供的担保物价值、
预计占用的金融机构授信额度、为应急措施所预留的保证金等）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其他外币全
部折算为人民币）。该额度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可以循环使用，交易期限内任一时点
的交易金额（含上述交易产生收益进行再投资的相关金额）不应超过上述额度。

5、已履行的审议程序：2026年5月21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
外汇衍生品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6、风险提示：公司开展外汇衍生品套期保值业务遵循锁定汇率、利率风险原则，不做投机性、套
利性的交易操作，但仍可能存在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履约风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等，公司将积极
落实风险控制措施，审慎操作，防范相关风险，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情况概述
1、交易目的：公司出口业务以自营出口为主，主要采用美元、欧元、英镑等外币进行结算，随着公

司业务规模的扩大，出口业务整体呈增长趋势。受国际政治、经济等不确定因素影响，当贸易结算货
币汇率出现大幅波动，汇兑损益会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一定的影响。为了有效规避外汇市场风险，增
强公司财务稳健性，公司拟开展以套期保值为目的的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尽可能降低汇兑损失对公
司经营带来的负面影响。

2、交易金额及期限：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开展额度不超过8,000万美元（其他外币全部折算为美
元）的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预计动用的交易保证金和权利金上限（包括为交易而提供的担保物价值、
预计占用的金融机构授信额度、为应急措施所预留的保证金等）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其他外币全
部折算为人民币）。该额度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可以循环使用，交易期限内任一时点
的交易金额（含上述交易产生收益进行再投资的相关金额）不应超过上述额度。

3、交易方式：公司外汇衍生品套期保值业务交易对手为经国家外汇管理局和中国人民银行批
准，具有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经营资格的商业银行。本次拟开展的外汇衍生品交易包括但不限于远
期结售汇、期权、互换、掉期等产品或上述产品的组合。衍生品的基础标的包括汇率、利率、货币等其
他标的。

4、资金来源：公司的自有资金，不涉及募集资金。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需要缴纳一定比
例的保证金，公司可以使用自有货币资金，或以金融机构对公司的授信额度来抵减保证金。

二、审议程序
2026年5月21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外汇衍生品套期保值业

务的议案》。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本次交易不涉及关联交易。
三、交易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一）交易风险分析
公司开展外汇衍生品套期保值交易业务遵循锁定汇率、利率风险原则，不做投机性、套利性的交

易操作，但外汇衍生品套期保值交易业务仍存在一定的风险。
1、市场风险：外汇衍生品交易合约汇率、利率与到期日实际汇率、利率的差异将产生交易损益；

在外汇衍生品的存续期内，每一会计期间将产生重估损益，至到期日重估损益的累计值等于交易损
益。

2、流动性风险：不合理的外汇衍生品的购买安排可能引发公司资金的流动性风险。外汇衍生品
以公司外汇资产、负债为依据，与实际外汇收支相匹配，以保证在交割时拥有足额资金供清算，或选择
净额交割衍生品，以减少到期日现金流需求。

3、履约风险：不合适的交易对方选择可能引发公司购买外汇衍生品的履约风险。公司开展外汇
衍生品交易的对手均为信用良好且公司已建立长期业务往来的商业银行，履约风险低。

4、操作风险：在开展交易时，如操作人员未按规定程序进行外汇衍生品交易操作或未能充分理
解衍生品信息，将带来操作风险。

5、法律风险：在开展交易时，如交易合同条款不明确，将可能面临法律风险。或因相关法律发生
变化或交易对手违反相关法律制度可能造成合约无法正常执行而给公司带来损失。

（二）公司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开展外汇衍生品套期保值交易业务均以正常生产经营为基础，以真实交易背景为依托，

交易将遵循合法、谨慎、安全和有效的原则，以锁定成本，以及规避和防范汇率、利率风险为目的，禁止
任何风险投机行为。公司将持续加强对汇率的研究分析，适时调整经营策略，以稳定出口业务和最大
限度避免汇兑损失。

2、公司制定了《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管理制度》，对业务操作原则、审批权限、内部管理及操作流
程、信息隔离措施、风险报告及风险处理程序、信息披露等做出明确规定。公司财务部是外汇衍生品
交易业务的日常管理和经办部门，负责衍生品交易前的风险评估，分析交易的可行性及必要性，负责
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方案制定、资金筹集、业务操作及日常联系与管理。公司内审部将不定期的对外
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实际操作情况、资金使用情况及盈亏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并将审查情况及时向
审计委员会报告。

3、公司将严格按照审批权限，控制外汇衍生品交易资金规模，所有交易必须根据制度规定履行
相应的审批程序后方可操作。同时此项业务将由财务部指派经验丰富、职责分工明确的专门人员负
责具体执行。公司财务部将持续跟踪外汇衍生品公开市场价格或公允价值变动，及时评估外汇衍生
品交易的风险敞口变化情况，并定期向公司管理层报告，发现异常情况及时上报，提示风险并执行应
急措施。

4、公司会选择信用级别高的银行作为交易对手，这类银行经营稳健、资信良好，基本无履约风
险，并审慎审查与银行金融机构签订的合约条款，严格执行风险管理制度，以防范法律风险。

四、交易相关会计处理
公司根据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

计》《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等相关规定及其指南，对拟开展的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
进行相应的核算和列报。最终会计处理以公司年度审计机构审计确认的会计报表为准。

五、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本次公司开展外汇衍生品套期保值交易业务的相关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公司开展外汇衍生品套期保值交易业务的计
划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制定了《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管理制度》及必要的风险控制措施，不存
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3、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4、关于开展外汇衍生品套期保值交易业务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5、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元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开展外汇衍生品套期保值交易业务的

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元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0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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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交易目的、交易品种、交易工具、交易对手、交易金额：为了规避主要原材料、产品价格波动对

公司生产经营造成的不良影响，控制经营风险，元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以自有资
金进行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公司拟开展的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交易品种为主要原材料之一的天然
橡胶，交易场所仅限于境内合法运营的期货交易所及经监管批准的境内期货公司。根据实际业务需
要，本次拟开展的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使用的交易保证金上限不超过人民币1,300万元（含本数），
任一交易日持有的最高合约价值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本数）。

2、已履行的审议程序：2026年5月21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
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3、风险提示：公司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可能存在价格波动风险、资金风险、技术风险、操作风
险、政策风险等，公司将积极落实风险控制措施，审慎操作，防范相关风险，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业务情况概述
1、目的：公司主要产品为农用履带、工程履带以及履带板，公司生产主要原材料之一为天然橡

胶，天然橡胶受宏观形势、货币政策及产业供需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价格波动频繁。为了规避主要原
材料、产品价格波动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的不良影响，控制经营风险，公司拟以自有资金进行期货套
期保值业务，有效控制因原材料价格波动造成的产品成本波动，保证产品成本的相对稳定，降低原材
料价格波动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

2、交易金额及期限：本次拟开展的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使用的交易保证金上限不超过人民币
1,300万元（含本数），任一交易日持有的最高合约价值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本数）。

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在有效期限内，额度可循环使用。如单笔交易的
存续期超过了有效期限，则期限自动顺延至该笔交易终止时止。

3、交易方式：本次拟开展的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交易品种天然橡胶，交易场所仅限于境内合
法运营的期货交易所及经监管批准的境内期货公司。

4、资金来源：本次拟开展的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不
涉及使用募集资金。

二、审议程序
2026年5月21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

案》。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本次交易不涉及关联交易。
三、交易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一）交易风险分析
1、价格波动风险：期货合约行情波动较大的情况下，可能产生价格波动风险，造成交易损失。
2、资金风险：交易场所采用交易保证金逐日结算制度，可能会给公司带来一定的资金流动性风

险。当市场价格出现大幅变化时，公司可能因保证金不足且追加不及时，面临被强制平仓的风险。
3、技术风险：由于无法控制或不可预测的系统、网络、通讯故障等造成交易系统非正常运行，使

交易指令出现延迟、中断或数据错误等问题，从而带来相应风险。
4、操作风险：由于交易员主观臆断或不完善的操作造成错单，给公司带来损失。
5、政策风险：由于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变化以及期货和衍生品交易规则的修改和紧急措施的出

台等原因，从而导致期货市场发生剧烈变动或无法交易的风险。
（二）公司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1、为最大程度规避和降低原材料相关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相关部门和人员将密切关

注和分析市场环境变化，适时调整操作策略。
2、公司制定了《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对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原则、审批权限、业务

流程、风险管理等多方面做出明确规定，有效规范套期保值业务行为。
3、公司将组建涵盖业务决策、业务操作、风险控制等核心环节的专业人员团队，明确相应人员职

责，确保在实际业务开展中制定并执行科学、有效的套期保值策略，保障相关业务合规、稳健运行。
4、公司的套期保值业务规模将与自身经营业务相匹配，最大程度对冲价格波动风险。期货套期

保值交易仅限于与自身经营业务所需的原材料相关性高的商品期货品种。
5、公司内部审计机构负责对套期保值业务的实际操作情况、资金使用情况及盈亏情况进行审

查，并将审查情况向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报告。
四、交易相关会计处理
公司根据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

计》《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等相关规定及其指南，对拟开展的期货套期保值业务进
行相应的核算、列报和披露。

五、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本次公司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相关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

次会议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公司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计划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
规定，制定了《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及必要的风险控制措施，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3、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4、关于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5、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元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元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0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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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增加实施地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元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05月1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
十一次会议、2026年05月2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增加实施地点的议案》，同意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在原实施地点

“浙江省台州市三门县滨海新城”基础上，增加实施地点“浙江省台州市三门县海游街道光明中路343
号”。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元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5]2508号）同意注册，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向社会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A股）19,600,000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24.75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48,510.00万元，扣除
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8,805.29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39,704.71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已
于2025年12月15日划至公司指定账户，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本次发行募集资金
到位情况进行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中汇会验[2025]11831号）。

二、本次增加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情况
（一）募投项目基本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分别为“生产基地建设项目”“技术中心建设项目”和“补充

流动资金项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为浙江省台州市三门县滨海新城。
本次增加实施地点的项目为“生产基地建设项目”（以下简称“本募投项目”或“募投项目”），实施

地点位于“浙江省台州市三门县滨海新城”。本募投项目围绕当前主营业务展开，建成后将承担公司
主要的生产职能，为公司带来良好经济效益。

（二）新增实施地点的情况及原因
经公司管理层审慎研究与论证，结合公司实际生产经营情况，综合考虑运营成本，同时有效保障

部分生产环节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决定新增浙江省台州市三门县海游街道光明中路343号作为实施
地点。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揭示
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增加实施地点是根据客观实际情况做出的审慎决定，不涉及募投项目实施主

体或募集资金用途的变更，亦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投项目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公
司增加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符合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需求，也符合股东的长远利益，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
营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违反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
用有关规定的情形。未来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仍可能存在各种不可预见的因素，导致项目实施具有不
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公司履行的审议程序及相关意见
（一）审计委员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6年05月1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增加实施地点的议案》，审计委员会认为：公司本次新增募投项目实施地点，是基于优
化资源配置及保障生产连续性作出的审慎决策，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该事项未改变募集
资金用途及投资总额，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管理制度的规定。审计委员会一致同意该议案，并同意将其提交董事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6年05月18日召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对《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增加实施地点

的议案》进行了审议。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新增募投项目实施地点，是基于项目实际情况作出的
审慎决策，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及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该事项未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及投资总额，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制度的规
定。因此，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本次新增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事项。

（三）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6年05月2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全体董事一致同意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在原实施地点“浙江省台州市三门县滨海新城”基础上，增加实施地点“浙江省
台州市三门县海游街道光明中路343号”。

（四）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地点的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

次会议审议通过，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等
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增加实施地点事项不存在改变或变
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保荐人对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地点的事项无异
议。

五、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3、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4、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元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增加实施地点

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元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0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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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元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2026年05月21日在公

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及会议资料于2026年05月14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
各位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7名，实出席董事 7名（其中吴军旗先生、柳正晞先
生、杨庆先生以通讯方式出席）。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文杰先生主持，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
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逐项认真审议，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开展外汇衍生品套期保值交易业务的议案》
为有效规避和防范外汇市场风险，降低汇率波动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实现稳健经营，公司拟

开展金额不超过8,000万美元（欧元、英镑等折算为美元）的外汇衍生品套期保值交易业务。公司开展
的外汇衍生品套期保值交易业务仅限于实际业务发生的币种（美元、欧元、英镑等），交易业务主要包
括远期结售汇、期权、互换、掉期等产品或上述产品的组合，衍生品的基础标的包括汇率、利率、货币等
其他标的。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保荐机构对本事项出具了核
查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开展
外汇衍生品套期保值交易业务的公告》《关于开展外汇衍生品套期保值交易业务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关于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为了规避主要原材料、产品价格波动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的不良影响，控制经营风险，公司拟以

自有资金进行期货套期保值业务，本次拟开展的期货套期保值业务使用的交易保证金上限不超过人
民币1,300万元（含本数），任一交易日持有的最高合约价值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本数）。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保荐机构对本事项出具了核
查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开展
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关于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审议通过《关于制定＜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及修订＜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管理制度

＞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管理制

度》及《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增加实施地点的议案》
公司本次新增募投项目实施地点，不涉及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或募集资金用途的变更，亦不存在改

变或变相改变募投项目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管理制度的规定。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保荐机构对本事项出具了核

查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部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增加实施地点的公告》。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4、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元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增加实施地点

的核查意见；
5、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元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核查意见；
6、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元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开展外汇衍生品套期保值交易业务的

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元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0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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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增加或减少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1日14:3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6年 5月 21日 9:15-9:

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21日9:15-15:00。
2、召开地点：湖南省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樟木桥街道双岗社区桃林路661号双创大厦18楼会议

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张翊维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7、会议的股东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688 人，代表股份 712,649,49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501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5 人，代表股份 656,438,73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307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83人，代表股份56,210,75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946%。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686人，代表股份 121,486,16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04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3 人，代表股份 65,275,40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098%。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683人，代表股份56,210,75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946%。
8、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拟任董事候选人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广东崇立律师事务所

委派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情况如下：
1、《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706,162,4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897%；
反对6,208,0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711%；
弃权27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91%。

表决结果：通过。
2、《2025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05,245,1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610%；
反对7,175,3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69%；
弃权 22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2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4,081,8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9052%；
反对7,175,3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063%；
弃权22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885%。
表决结果：通过。
3、《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703,179,0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711%；
反对9,353,3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125%；
弃权 117,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4%。
表决结果：通过。
4、《关于2026年度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02,567,4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853%；
反对9,443,1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251%；
弃权 638,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9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1,404,1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7011%；
反对9,443,1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730%；
弃权63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5259%。
表决结果：通过。
5、《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06,621,7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542%；
反对5,757,4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079%；
弃权270,2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7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5,458,4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0384%；
反对5,757,4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392%；
弃权270,2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2225%。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须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通过。
6、《关于补选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06,676,1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618%；
反对5,786,0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119%；
弃权187,2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6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5,512,8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0831%；
反对5,786,0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627%；
弃权187,2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1541%。
表决结果：通过，刘丰丰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7、《关于补选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06,846,1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857%；
反对5,616,0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880%；
弃权187,2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6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5,682,8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2231%；
反对5,616,0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228%；
弃权187,2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1541%。
表决结果：通过，冀志斌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8、《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06,911,8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949%；
反对5,553,3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793%；
弃权18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5,748,5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2771%；
反对5,553,3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712%；
弃权18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1517%。
表决结果：通过。
9、《关于补选郭策先生为景峰医药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06,593,4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502%；
反对5,866,5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232%；
弃权189,4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6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5,430,1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0151%；
反对5,866,5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290%；
弃权189,4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1560%。
表决结果：通过，郭策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此外，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会上作了2025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法律意见书摘要
公司委托广东崇立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广东崇立律师事务所委派韩旭律师、黄

夏蕊律师现场见证股东会并出具了经该所负责人占荔荔确认的《广东崇立律师事务所关于石药集团
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该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
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所做出的决议合法、
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会决议；
2、《广东崇立律师事务所关于石药集团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石药集团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000908 证券简称：ST景峰 公告编号：2026-057
石药集团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申请撤销股票
其他风险警示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石药集团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月28日向深圳证券交易所
提交了撤销股票其他风险警示的申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29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申请撤销股票其他风险警示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6-048）。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出的撤销其他风险警示的申请事项尚处于补充材
料阶段，能否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批准尚存在不确定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1.12条规定，补充材料期间不计入深圳证券交易所作出有关决定的期限，公司将根据该申请事项的
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选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公
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选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石药集团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688007 证券简称：光峰科技 公告编号：2026-015
深圳光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1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仙洞路8号光峰科技总部大厦32楼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45
145

200,719,987
200,719,987

44.0158
44.015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李屹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

式表决。
本次股东会的召开、召集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7人；
2、公司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96,667,339
比例（%）
97.9809

反对
票数

3,533,463
比例（%）
1.7603

弃权
票数

519,185
比例（%）
0.2588

2、议案名称：《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96,560,870
比例（%）
97.9279

反对
票数

3,639,932
比例（%）
1.8134

弃权
票数

519,185
比例（%）
0.2587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96,670,339
比例（%）
97.9824

反对
票数

3,571,580
比例（%）
1.7793

弃权
票数

478,068
比例（%）
0.2383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94,787,106
比例（%）
97.0442

反对
票数

5,731,358
比例（%）
2.8553

弃权
票数

201,523
比例（%）
0.1005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8,519,419
比例（%）
90.2568

反对
票数

3,952,594
比例（%）
9.2615

弃权
票数

205,523
比例（%）
0.4817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6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94,903,294
比例（%）
97.1020

反对
票数

5,571,170
比例（%）
2.7755

弃权
票数

245,523
比例（%）
0.1225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续聘2026年度财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96,667,039
比例（%）
97.9807

反对
票数

3,529,463
比例（%）
1.7584

弃权
票数

523,485
比例（%）
0.2609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96,560,570
比例（%）
97.9277

反对
票数

3,957,594
比例（%）
1.9716

弃权
票数

201,823
比例（%）
0.1007

9、议案名称：《关于提请公司股东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96,522,624
比例（%）
97.9088

反对
票数

3,995,540
比例（%）
1.9906

弃权
票数

201,823
比例（%）
0.1006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3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的议案》

同意

票数

38,627,888

比例（%）

90.5110

反对

票数

3,571,580

比例（%）

8.3687

弃权

票数

478,068

比例（%）

1.1203

4

5

6

7

《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及
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议案》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6年度申
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额度预计

的议案》
《关于公司续聘2026年度财务和

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36,744,655

38,519,419

36,860,843

38,624,588

86.0983

90.2568

86.3705

90.5033

5,731,358

3,952,594

5,571,170

3,529,463

13.4294

9.2615

13.0541

8.2700

201,523

205,523

245,523

523,485

0.4723

0.4817

0.5754

1.226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其中：
1、第9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2/

3以上审议通过；
2、第3-7项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
3、第5项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深圳光峰控股有限公司、深圳市

光峰达业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光峰宏业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金镭
晶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原石激光产业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光峰成
业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BLACKPINE Investment Corp.Limited。

4、此次股东会听取了公司2026 年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按其在公司担任的具体管理职务及公
司实际经营发展情况，根据相关薪酬与绩效考核管理制度确定，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制度要求。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石璁律师、郑珂丹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均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光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